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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特别提示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2023年），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英思特” 、“发行人”或“公司” ）属于“C39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截至2024年11月18日（T-4日），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C39）”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1.07倍。本次发行

价格22.36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21.63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静态市盈率26.84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

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

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作出投

资。

英思特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 颁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8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5号〕）（以下简称

“《注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

细则》”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深证上〔2018〕279号）（以下简称“《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 ） 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实施办法》（深证上〔2020〕343号）（以下简称“《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以下简

称“《承销业务规则》”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中证协发〔2024〕237号）（以下简称“《网下投资

者管理规则》”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

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监

管规定及自律规则等文件， 以及深交所有关股票发行上市规

则和最新操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

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以下简称“电子平台” ）进行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结算平台实施，请网下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

系统，采用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方式进行，请网上投资者认真

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发布的《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适用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

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中国证券

业协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

发 [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2024〕237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

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请投资者

关注相关规定的变化，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

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价格22.36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3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21.63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4年11月18日（T-4

日）发布的“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41.07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静态市盈率26.84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

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

购、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1、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

《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 ）规定的剔除规则，在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

者报价的初步询价结果后，将拟申购价格高于24.20元/股（不

含24.20元/股）的配售对象全部剔除；将拟申购价格为24.20

元/股，拟申购数量小于870万股（不含870万股）的配售对象

全部剔除；拟申购价格为24.20元/股、拟申购数量为870万股、

系统提交时间同为2024年11月18日14:54:23:510的配售对象

中， 按照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顺序

从后到前剔除1个配售对象。 以上过程共剔除65个配售对象，

剔除的拟申购总量为51,590万股， 占本次初步询价剔除无效

报价后拟申购数量总和5,135,540万股的1.0046%。剔除部分不

得参与网下及网上申购。具体剔除情况请见附表“初步询价

报价情况” 中被标注为“高价剔除”的部分。

2、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

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有效认购倍数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2.36元/股， 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2024年11月22日（T日）进行网上

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

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4年11月22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

时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3、本次发行价格为22.36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

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44.9148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4、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5、自主表达申购意向：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

向，不得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6、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网

上网下申购结束后， 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2024年11月22日

（T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确定。

7、获配投资者缴款与弃购股份处理：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2024年11月26日

（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当日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

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包头市英思特稀

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4年11月26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8、中止发行情况：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9、违约责任：本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

须参与网下申购，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

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

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

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下转A10版)

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2023年），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英思特” 、“发行人”或“公司” ）属于“C39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截至2024年11月18日（T-4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C39）”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1.07倍。本次发

行价格22.36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21.63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静态市盈率26.84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

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

作出投资。

英思特首次公开发行2,898.29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4〕

1376号）。

经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

协商决定，本次发行数量2,898.297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

让。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创业板上市。

本次发行适用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交所发布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中

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

（中证协发〔2023〕18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

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4〕237号）和《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

19号），请投资者关注相关规定的变化，关注投资风险，审慎

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

内容：

1、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网下发行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及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结算平台实施；本次网上发行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采用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方式进行。

2、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

《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规定的剔除规则，在剔除不符合要求投

资者报价的初步询价结果后， 将拟申购价格高于24.20元/股

（不含24.20元/股） 的配售对象全部剔除； 将拟申购价格为

24.20元/股，拟申购数量小于870万股（不含870万股）的配售

对象全部剔除；拟申购价格为24.20元/股、拟申购数量为870

万股、系统提交时间同为2024年11月18日14:54:23:510的配售

对象中，按照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

顺序从后到前剔除1个配售对象。 以上过程共剔除65个配售

对象，剔除的拟申购总量为51,590万股，占本次初步询价剔除

无效报价后拟申购数量总和5,135,540万股的1.0046%。 剔除

部分不得参与网下及网上申购。

3、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有效认购倍数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2.36元/股， 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2024年11月22日（T日）进行网上

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

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4年11月22日（T日），其中，网下申

购时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4、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

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44.9148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

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投资者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最终不采用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44.9148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5、本次发行价格为22.36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16.22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14.05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21.63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18.74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本次发行价格为22.36元/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

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1）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英思特所属行业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截至2024年

11月18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9� 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为41.07倍，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2）截至2024年11月18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

日收盘价（

2024

年

11

月

18

日，人民币）

2023

年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23

年扣非后

EPS

（元

/

股）

2023

年扣非前

市盈率

2023

年扣非后

市盈率

300748.SZ

金力永磁

18.57 0.4190 0.3668 44.32 50.63

300224.SZ

正海磁材

12.33 0.5342 0.4593 23.08 26.84

000795.SZ

英洛华

9.84 0.0765 0.1107 128.65 88.88

000970.SZ

中科三环

10.41 0.2265 0.1802 45.97 57.75

301141.SZ

中科磁业

39.80 0.3881 0.3094 102.56 128.63

600366.SH

宁波韵升

7.15 -0.2069 -0.1833 - -

688077.SH

大地熊

23.70 -0.3739 -0.4712 - -

平均值（剔除部分公司）

23.08 26.84

资料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4年11月18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3年扣非前/后EPS=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T-4日总股本；

注3：剔除部分公司指未选取招股书列示的中科三环、中科磁业、英洛华

及金力永磁主因系上述公司市盈率近期存在较大波动或属于偏高异常值，未

选取宁波韵升和大地熊主因系其2023年归母净利润为负。

本次发行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1）行业因素：公司所在稀土永磁材料需求量稳步增长

稀土永磁材料是稀土金属和过渡族金属形成的合金，用

粉末冶金方法制成， 经磁场充磁后制得的一种磁性材料，是

对相关产品性能、效率提升较为明显的重要基础材料，在战

略性新兴产业中应用量较大，目前已成为稀土新材料中最大

的消费领域。

根据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数据，2021年中国稀土永磁材料

产量达到21.94万吨，同比增长16.64%，其中烧结钕铁硼永磁

材料产量达到20.71万吨，同比增长16.02%。根据SMM（上海

有色网） 数据， 中国稀土永磁材料行业基本维持供需平衡，

2020年至2023年，行业产量及需求量稳步增长，年需求复合

增长率均约为12%。随着国内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风力发

电等行业需求的旺盛，稀土永磁行业未来需求仍将保持增长

趋势。

2）技术实力：公司的磁路设计及生产制造工艺优势

公司的磁路设计旨在最大限度地帮助客户节约成本，通

过合理的组件结构设计和材料选型实现：A、以更少的原材料

耗用实现产品对磁性能的要求；B、以同样的原材料耗用达到

更优的磁性能。公司的磁路设计结合后端成熟的生产制造工

艺和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开发能力，能够将设计方案快速实现

批量生产，满足客户及时供货要求。

公司的生产制造工艺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追求

技术进步，在精密加工、表面处理、智能组装等工艺环节掌握

了一系列核心技术，具备成熟的自动化设备研发能力，能帮

助公司提升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3）客户优势：公司获得大量国际知名消费电子品牌商认

可

公司经过多年在消费电子应用领域的深耕，凭借丰富的

产品线与良好的产品质量，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国际知名消费

电子优质客户，是苹果、微软、小米、华为、联想、reMarkable、

罗技等多家国际知名消费电子品牌商的稀土永磁材料应用

器件主要供应商之一。这类知名客户对进入其全球采购链的

供应商认证极为严格，会全面考察其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公

司信誉、供应能力、财务状况、产品价格、环境保护和社会责

任等各个方面，认证周期较长、进入门槛高。

4）稀土原料供给、电力成本及人力成本优势

A、稀土原料产地供给优势

公司地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头市的白云鄂博矿区

拥有丰富的轻稀土储量。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

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稀土开采、 冶炼分离总量控制指标的

通知》（工信部联原〔2024〕156号），位于包头市的北方稀土

获得了岩矿型稀土（轻）矿产品总量指标下达量的74.66%。根

据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1年4月印发的 《包头市促进稀

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要求“发挥稀土原料产

地优势， 北方稀土集团优先保障本市的稀土深加工企业稀土

镨钕类原料供应” ，因此，公司具有稀土原料产地供给优势。

(下转A10版)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